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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11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9 月 26 日 下午 14 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列席人員：邱襟靜秘書、賴妍諼主任、張欣恬心理師                       記錄：劉琇雅 

 

壹、 頒獎： 

一、頒發感恩卸任主管紀念玫瑰石：林宜蓉老師、施淑娟老師、賴惠玲老師 

二、頒發 100 年度學術研究獎勵：研究卓越獎 1名、論文獎 48 名 

貳、 主席致詞 

後中醫學系今年首次招生錄取 45 名，期待各相關系所在研究及教學上的協助及合

作。 

大愛樓演藝廳預計 10 月 5 日驗收，可容納 900 位歡眾，將擬訂管理借用辦法，請

多加善用。 

於大愛樓十二樓規劃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目前聘請陳定邦教授協助運作，歡迎

本校及慈濟技術學院有興趣的師生參與學習媒體製作技術。人文志業提供建教基金及

每年 5名公費生名額，以培養跨專業人才，本校二年級以上學生均可申請，平日在媒

體製作暨教學中心學習，寒暑假至大愛台實習，由大愛台提供公費生學雜費、生活費、

住宿費，以及畢業後的工作機會。各系所可結合運用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製作節目，

例如中西醫對談…等節目。 

當研究所招生面臨危機，更應加強與志業體合作，希望各位老師參加慈大教師聯

誼會，透過聯誼會與各志業體主管交流，創造合作機會。明天醫資系老師將於校院聯

席會報告，各系所及單位擬與醫院合作者，將陸續安排至校院聯席會報告。 

教育部修改 102 年私校獎助款－獎勵核配基準，任一學制班別之最近連續三個學

年度新生註冊率均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本校若未達此標準，可能影響減少獎補助款

7000 萬元，將邀請系所主管於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共同討論因應策略。 

參、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 101.7.11 公告 校長室 

二、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辦

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修正案 
101.7.4 公告並更新網頁辦法 教務處 

三、  採購管理辦法、場地借用管理要點 採購管理辦法於 101.7.6 公告，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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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 場地借用管理要點於 101.7.3 公

告，並皆已更新網頁資料。 

四、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

辦法修正案 
101.7.2 公告並更新網頁辦法 學務處 

五、  語言教學中心華語教師鐘點費支給

要點修正案 
101.9.27 更新並依新要點執行之 語教中心 

六、  辦理學生基本能力檢測工作津貼支

給要點修正案 
101.7.13 公告並更新網頁辦法 共教處 

七、  調整室外球場夜間使用照明費用 101.7.16 公告實施 會計室 

八、  修訂「慈濟大學分層負責明細表」 101.7.5 公告並更新網頁資料 

紙本資料已於 101.07 發送至相關

單位 

秘書室 

二、各單位報告 

(一)人事室：本校獲得教育部授權自審事宜及後續因應措施。 

1. 101 年 8 月 6 日教育部來文通知同意:自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起授權本校自行

審查教師資格（101 年 8 月 1 日起提貴校最低 1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之案

件），並先予 3年觀察期，期滿後再進行實地訪評，決定是否正式授權自審。 

2. 因應授權自審資格及三年後的考評，人事室於 9月 11 日主管會報提案討論並

獲得共識如下： 

(1)每年申請升等時程暫維持目前 2次作業，升等時程請人事室評估後規劃修

訂。升等未通過提再申請者，應至少間隔一次。 

(2)學校自審後面臨下列議題，請各院召開院務會議進行內部討論及意見蒐

集，並於 10/16 主管會報提出共識報告。 

A. 檢視各系所對單位內教師升等之法規是否已經明確？是否已訂出歸類

計分表? 

B. 申請升等時程一年 1次作業或 2次作業？ 

C. 院內是否設置教學型教師？ 

D. 教學型教師人數比例如何限制？ 

E. 教學型教師教學研究採計比例？ 

3. 敬請各系所、學院協助，共同推動授權自審相關工作，並建立本校專業與人文

並重的教學型大學之特色，感恩。 

(二)會計室：因國科會計劃真發票假交易事件，檢調單位持搜索票至北部多所私校約

談教師及搜查支出憑證，並要求該校會計室提供某些老師與廠商歷年交易資料，

調查局已掌握許多交易明細等證物，9月為檢調單位第二波蒐查，12 月將再擴大

調查。若有廠商提出可協助開發票假報帳，在此提醒各位老師，勿因小失大。 

(三)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邀請胡朝景老師舉辦個人美術作品展-自然的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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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歡迎大家參觀。展出地點：大愛藝文中心(L0101)，時間：10/1~10/30。 

(四)公衛系：9/14-9/15 舉辦實驗室安全衛生講習，100 多人參加，感謝總務處全力

配合，未來如有機會再舉辦，希望研發處能認定講師授課為專業服務。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申請教育部補助「101 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 年 6 月 12 日臺體（二）字第 1010107834 號函，本案以學校為單位，

且須經校內行政主管會議或相關之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已依來函規定期限內，於

101.08.17 寄出計畫書申請，並提請追認。 

二、本計畫案經 101.07.02 本校「健康促進計畫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後擬定，請參閱「慈

濟大學 101 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書」【附件 1】。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經學務處主任組長會議討論修訂 

二、100.06.09 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會議及 101.09.24 學生事務會議建議修正 

決議：修正通過。 

慈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各院系所依據前條獎勵事項與

績效事實，進行推薦。  

各系所 ( 含師資培育中心 ) 

優良導師之推薦，需由系所中心

會議討論議定，議定人選送院

時，除「推薦表」外需附會議紀

錄影本。 

學院就各系所推薦名單，召集會

議，審查推薦優良導師人選，人

數以不超過該學院導師員額之

十分之一為原則，醫學系臨床導

師保障推選名額一名。 

各院系所於審議優良導師候選

人時，學生事務處應提供被推薦

候選人之導師工作相關紀錄供

第三條 

各院系所依據前條獎勵事項與

績效事實，進行推薦。 

各系所(含師資培育中心)優良

導師之推薦，需由系所中心會

議討論議定，議定人選送院

時，除「推薦表」外需附會議

紀錄影本。 

學院就各系所推薦名單，召集

會議，審查推薦優良導師人

選，人數以不超過該學院導師

員額之五分之一為原則。 

各院系所於審議優良導師候選

人時，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應提供被推薦候選人之導師工

作相關紀錄供各院系所參考。 

 

 

 

 

1. 經學務處主任組長會議

討論，並參考他校辦法，

推薦名單修改為每學院

可推派 1-3 名候選名單 

2. 經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

決議：醫學系臨床導師保

障推選名額一名 

3. 提供相關資料單位由生

輔組改為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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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系所參考。 

第四條 

各學院需於次學年十一月底

前，就該學年符合本辦法第二條

具體事蹟之優良導師，檢附優良

導師推薦表(如附件)、優良導師

輔導紀錄、佐證資料及會議紀錄

向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推薦。 

第四條 

各學院需於每學年結束後一星

期內，就該學年符合本辦法第

二條具體事蹟之優良導師，檢

附優良導師推薦表(如附件)、

佐證資料及會議紀錄向優良導

師評選委員會推薦。 

1. 經諮商中心行政會議檢

視歷年辦理流程，日程表

修改為次學年依公告日

期內受理。 

2. 檢附資料新增優良導師

輔導紀錄。 

第五條 

優良導師之評選，由「優良導師

評選委員會」決選之。 

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學生事

務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優

良導師代表二位及教師代表二

位等組成之，由學生事務長為召

集人。優良導師代表 2 位及教師

代表 2位，由學生事務長為推

薦，校長核訂。 

委員為被推薦人時，應迴避之。 

優良導師之決選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每學年選出優良

導師至少六名，含醫學系臨床導

師一名。 

第五條 

優良導師之評選，由「優良導

師評選委員會」決選之。 

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學生

事務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上屆優良導師代表等人組成

之，由學生事務長為召集人。 

委員為被推薦人時，應迴避之。 

優良導師之決選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並有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同意始得通過，每學

年選出優良導師五名，如無適

當人選者，得不足額遴選或從

缺。 

 

1. 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委

員會成員改為校長、副校

長、學生事務長、教務

長、各學院院長、優良導

師代表2位及教師代表2

位等組成。 

2. 刪除出席三分之二委員

通過之條文 

 

 

 

3. 100.6.9 優良導師委員

會會議中議決：每年選出

優良導師六名（含醫學系

臨床導師保障名額乙名） 

第六條 

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依下列項

目討論及審查之： 

一、導師基本工作：佔比例為百

分之六十。 

二、弱勢學生及特殊個案學生關

懷：佔比例為百分之四十。 

詳細遴選評分表如附件一。 

第六條 

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依下列項

目討論及審查之： 

一、導師基本工作。(佔總分百

分之十) 

(一)學年度參加導師會議、導

師知能研習、個案輔導會

議次數。 

(二)各項導師工作紀錄情形。 

二、各學院所填報之具體優良

事蹟。(佔總分百分之五

十) 

三、加分項目。(最高 20 分) 

(一)學年度召開班會次數。 

(二)學年度訪問賃居校外學生

次數及填寫紀錄表情形。 

獲選為優良導師之上開評選項

1. 100.6.9 優良導師委員

會會議中議決，導師基本

工作所佔比例調整為百

分之六十，各學院所填報

之具體優良事蹟改採計

弱勢學生及特殊個案學

生關懷，比例為百分之四

十。 

2. 記分項目將以附件方式

寄給各導師及行政助理,

行政會議中決議將此條

文刪除。(學務會議委員

建議將此條文簡要列出

即可，不需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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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總分至少需達七十分以上。 

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應於每學

年上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完成

評選程序，評選結果報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 

第七條 

獲選優良導師者，由校長於公開

會議頒發獎牌及獎金。獲選優良

導師者，須配合學務處導師會議

進行經驗分享。 

第七條 

獲選為優良導師者，由校長於

全校導師知能研習會中，公開

頒發獎牌及獎金新臺幣貳萬

元，並於學務報中登載優良事

蹟，以為表彰。 

1. 獲選優良導師者，由學務

長於導師會議中公開頒

發獎牌及獎金。100.6.9

優良導師委員會會議：學

務長建議刪除辦法中明

定之獎金金額，若有校外

預算的支持優良導師獎

金會提高。學務處目前仍

固定編列貳萬元，如果有

其他的預算再開會決

定，調整獎金額度。 

2. 獲選優良導師者，須配合

學務處導師會議進行經

驗分享。 

刪除此條文 第八條 

連續三年當選為優良導師者，

應暫停一年，始可再被推薦為

優良導師候選人。 

1. 依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刪

除此條文。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行政

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 經學務處主任組長會議

及參照他校相關辦法建

議修正。 

 

提案三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提請審議。 

說明：修正辦法名稱及相關條文，以符合本校法規制定規程第三條規定之法規名稱。 

決議：通過。 

慈濟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慈濟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

會設置辦法 

慈濟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

組織章程 

修正辦法名

稱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台(88)參字第八八

○一六六三八號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88)環署毒字第○○○三○八九號令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教育部台(88)參字第八八○

一六六三八號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88)環署毒字第○○○三○八九號令會

「章程」修 

正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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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銜訂定發布之「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學術機構

應設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

訂定之。 

銜訂定發布之「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學術機構應

設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訂

定之。 

第六條本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本校各單位之毒性化學物質使用、

製造、儲存、廢棄等運作行為之審

查同意，停止運作時亦同。 

二、研議毒性化學物質相關之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三、研議毒性化學物質作業環境之測定

結果及應採取之對策。 

四、審查本校毒化物災害緊急應變計

畫。 

第六條  本委員會辦理左列事項： 

一、本校各單位之毒性化學物質使用、

製造、儲存、廢棄等運作行為之審

查同意，停止運作時亦同。 

二、研議毒性化學物質相關之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三、研議毒性化學物質作業環境之測定

結果及應採取之對策。 

四、審查本校毒化物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左」修 

正為「下」 

第八條  本委員會之各項審查同意文

件轉毒化物業務管理單位存查，紀錄保

存三年。 

第八條  本委員會之各項審查同意文件

轉毒化物業務管理單位存查，記錄保存

三年。 

修正文字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九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實施，修訂時亦同。 

「章程」修 

正為「辦法」 

 

提案四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原本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自 89 年公告實施迄今已 12 年，因下列因素另訂

辦法，以有效本校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一)為符合本校法規制定規程第三條規定之法規名稱。 

(二)行政院勞委會公告勞工安全衛生法適用場所範圍擴大，除原大專院校之實驗室、試

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之外，新增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度控管及竣工驗收

之工作場所。 

(三)配合「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5-1條規定修正本校安全衛生組

織、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責。 

二、新訂定之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草案）經本會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生效

同時，原本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予以廢止。 

決議：修正部份文字後通過「慈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件-法規 1】，並廢止「實

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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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案由一：「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第八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附議人：范德鑫主秘 

說明： 

一、本案經 101 年 9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取得共識。 

二、依據學者專家建議，教學評鑑之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成效，其

結果應僅作為績效考評或獎勵之參考，不宜列為門檻。 

三、部分單位教師人數相對較少，候選人數以單位教師人數之 30%為限，符合候選資格教

師僅 1~2 人，未能達到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之用意。 

決議：修正通過。 

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候選人須符合以下各款資格：  

一、本校專任教師(含臨床教

師)及專案教師。 

二、在本校任教二年(含)以

上，且最近一年授課時數

(含抵減)達本校基本授課

時數標準之90%。 

三、通過本校最近一次教師評

鑑者，惟尚未接受教師評

鑑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候選人須符合以下各款資格：  

一、本校專任教師(含臨床教師)及專案

教師。  

二、在本校任教二年(含)以上，且最近

一年授課時數(含抵減)達本校基本

授課時數標準之80%。  

三、最近一年教學評鑑成績為所屬系/

所/中心受評教師前30%。  

四、通過本校最近一次教師評鑑者，

惟尚未接受教師評鑑者不在此限。 

取消教學評鑑

成績之門檻，

教學評鑑結果

僅提供各系所

中心推薦候選

教師之參考，

以達鼓勵教學

優良教師之用

意。 

 

案由二：本校畢業典禮改期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附議人：林曉君主任、林清達教務長 

說明： 

一、依本校行事曆排定 101 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 102 年 6 月 8 日（星期六）舉辦，而當日

適逢舉辦「國中基本能力測驗」期間(102.6.8-9)，故教育部於 101.9.06 臺中（一）

字第 1010166986B 號來函，要求各校注意畢業典禮日期之安排宜錯開考試期間。 

二、本校畢業典禮經主管會報討論後，建議提早於 6月 1日舉辦，提案修正本校 101 學年

度第二學期行事曆。【附件 2】 

決議：通過。 

 

陸、 散會：1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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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覽表 

附件 1 101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書 

附件 2 101學年行事曆 

法規一覽表 

法規 1 慈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新訂) 

法規 2 慈濟大學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廢止) 

法規 3 慈濟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4 慈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 (修正) 

法規 5 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修正) 

 

 


